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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鄉民代表

會主席林〇女、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及

鄉民代表會主席楊〇彬等，涉嫌收賄圖利特

定廠商，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涉犯貪污

治罪條例等罪起訴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一、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彰化縣竹塘鄉公所（下稱

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紀松村，於任職期間辦理太

陽能光電標租案圖利特定廠商，違法失職事證明確，

行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

違失。 

(一)按鄉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

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

地方制度法第84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

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

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

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利益……｣、第22條第1

款規定：公務員對於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

（構）之工程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

享受其他不正利益（註：原分別規定於該法第1條、

第5條、第6條、第21條第1款；111年6月22日公布修

正，法條文字雖略有調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

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

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3點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

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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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二)次依「彰化縣縣有公用不動產收益原則」第3點第2

項規定，公開標租適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

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爰竹塘鄉公所辦理其

公用不動產標租即應適用採購法第6條第1項「機關

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

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同法第34

條第1項前段「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

應予保密」、第2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

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

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同法

第37條第1項「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

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

之能力者為限」，及同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投標廠

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

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

該廠商：……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等規定辦理。 

(三)蔡碩任係彰化縣竹塘鄉第17暨18屆鄉長，任期自107

年12月25日起迄今，綜理竹塘鄉公所業務並握有辦

理鄉有不動產標租案決策之權力、辦理標租方式暨

延長租賃年限提案權之人；紀松村係竹塘鄉公所民

政課課長，均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渠等於任職期

間辦理下列標租案，違失行為如下： 

1、「彰化縣竹塘鄉第二、第六公墓及幼兒園屋頂設

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暨遷葬整地計畫」太陽能光

電標租案（下稱竹塘公墓標租案）： 

（1）緣因蔡〇陽（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下稱：

竹塘鄉代會】主席林〇女之配偶）與蔡碩任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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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熟稔，經蔡〇陽介紹江〇杰與蔡碩任認識後，

蔡〇陽及江〇杰乃於109年9、10月間，遊說蔡

碩任可利用竹塘鄉轄內已禁葬十餘年之第二公

墓及第六公墓暨鄉立幼兒園屋頂辦理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之標租規劃，以增加竹塘鄉公所

之收入。蔡碩任旋指示民政課長紀松村於規劃

初期，配合協助江〇杰及李孟恂現勘，並事先

將標租地目、公墓遷葬清冊及遷葬需求等足以

造成不公平競爭之資訊交由江〇杰及李〇恂，

再由李〇恂交由曾有業務往來關係之「統〇機

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〇公司」）李

〇正進行規劃，打算由「統〇公司」進行投標

並自任EPC廠商（ Engineering 【設計】、

Procurement【採購】、Construction【施工】

的縮寫，即實際上從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搭建、

維護之廠商)。蔡碩任、紀松村於招標公告前約

109年11月間，即向江〇杰詢問竹塘公墓標租案

租金之建議，江〇杰表示約新臺幣（下同）150

萬元合理。蔡碩任、紀松村復向江〇杰、李〇

恂提出竹塘鄉轄內之竹元村尚缺活動中心，表

示欲將其列入回饋項目，並事先與江〇杰詳細

討論興建所需規格，請江〇杰及廠商評估是否

可以施作，江〇杰即告知李〇正，請李〇正評

估，使「統〇公司」李〇正於招標公告前有更

充裕時間準備投標資料，以利於服務建議書及

簡報中，精準提出符合公所需求之回饋項目及

遷葬起掘工作內容，俾取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

地位而排除其他廠商競標，鞏固其確定得標之

機會，顯已嚴重背離採購法第6條對廠商不得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之規定，及於開標前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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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

料。嗣紀松村指示不知情之村幹事洪〇庭於109

年12月30日簽辦審議辦理竹塘公墓標租案內

簽，由蔡碩任擇定依採購法第99條暨採購法施

行細則第109條第1項第3款以最有利標決標方

式辦理在案。110年初，蔡碩任復指示由民政課

臨時人員升任為約僱人員之謝〇嫣處理竹塘公

墓標租案。 

（2）江〇杰與蔡碩任多次見面討論後，認為憑藉蔡

〇陽之人脈與關係，已能夠取得竹塘公墓標租

案，且江〇杰已從蔡碩任、謝〇嫣處得知竹塘

公墓標租案將依「彰化縣縣有公用不動產收益

原則」第3點第2項規定，採公開標租，並適用

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遂即與李

〇恂商議尋找參加投標之合作光電廠商及EPC

人選。李〇恂因與李〇正認識，在與李〇正討

論後，打算由李〇正任職之「統〇公司」參與

投標並自為EPC。然李〇恂、李〇正均認為若能

將竹塘公墓標租案之租期延長為20年，有利於

「統〇公司」攤低成本，獲得之售電利潤大幅

提高，江〇杰遂於110年初之某日，前往蔡〇陽

及林〇女位於彰化縣竹塘鄉竹林路1段〇〇號

之居所，向蔡〇陽、林〇女提出有必要將竹塘

公墓標租案之租期延長為20年；蔡〇陽則向江

〇杰表示「我會處理」，隨即亦向江〇杰表示，

要將租期延長為20年，須由竹塘鄉公所提案至

竹塘鄉代會同意通過等語。江〇杰遂於數日後

前往竹塘鄉公所向蔡碩任表達欲將竹塘公墓標

租案之租期延長為20年，有利於廠商得標後獲

取高達20年之售電利潤，蔡碩任即向江〇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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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會處理」。嗣竹塘鄉公所民政課依「彰化

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例」將竹塘公墓標租案

延長租期20年之提案送交竹塘鄉代會審議，竹

塘鄉代會遂決定提早於110年3月2日召開臨時

會審議該提案。蔡碩任因早已透過江〇杰、李

〇恂與李〇正達成共識，以光電廠商施作竹元

村的活動中心作為該標租案之回饋項目，遂於

臨時會時列席陳述，表達將竹塘公墓標租案之

租期延長為20年之好處，竹塘鄉代會隨即由林

〇女以「照案通過」方式，審議通過將竹塘公

墓標租案之標租年期延長設定至20年。 

（3）嗣該案經李〇正與林〇寶討論後，為增加「統

〇公司」之子公司「卓〇能源有限公司」（下稱

「卓〇公司」，為統〇公司百分百投資之子公

司，係「統〇公司」用以設置電廠而設立之特

殊目的事業公司）之太陽能發電工程實績，決

定改由「卓〇公司」出面投標，然「卓〇公司」

自身之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不足，且資本額僅

100萬元，江〇杰、李〇恂、李〇正及林〇寶為

確保竹塘公墓標租案不會有過多廠商參與競

標，同時能維持「卓〇公司」之競爭優勢，決

定將投標廠商資格設定為實收資本額達1億

5,000萬元以上及過去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

績合計需達8,000峰瓩，且母、子公司可合併計

算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等絕對利於「卓〇公司」

參與標租之競爭優勢，之後蔡碩任、紀松村有

如下之洩密及違反採購法之行為： 

〈1〉江〇杰於110年5月5日竹塘公墓標租案公開

上網招標前之某日，至竹塘鄉公所將「廠商

實收資本額達1億5,000萬元、設置太陽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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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施實績合計需達8,000峰瓩、母、子公司

可合併計算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等文字寫

在供謝〇嫣參考之招標文件稿本上，交付予

謝〇嫣，旋即走至2樓蔡碩任之辦公室，告知

蔡碩任竹塘公墓標租案要把廠商資本額限制

為1億5,000萬元、發電設施實績設為8,000峰

瓩等語，蔡碩任隨即指示紀松村、謝〇嫣依

江〇杰提供之招標文件稿本，設置標租公告。

「卓〇公司」並於110年1月26日增資，使登

記資本額從100萬元大幅提高為1億6,000萬

元，以符合竹塘公墓標租案之廠商實收資本

額限制。嗣謝〇嫣於110年5月5日將竹塘公墓

標租案公開上網，果然依江〇杰提供之招標

文件稿本設置廠商投標資格，在上網公告之

「投標資格摘要」欄位上載明「須為依法登

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15,000

萬元以上」、「單一投標廠商過去設置太陽能

發電設施實績合計需達8,000峰瓩(kWp)」等

遠超出可履行本標租案所必須之能力之標

準，並於投標須知「六、投標資格（一）投

標身分」欄位記載「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公

司且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15,000萬元以上」、

「單一投標廠商過去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

績合計需達8,000峰瓩(kWp)」；於「七、投標

廠商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欄位記載：（七）

過去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達8,000

峰瓩(kWp)（國內設置安裝投資且含其母公

司、子公司及集團關係企業可合併計算以

上）」等文字，藉以汰除其他有意參標之競爭

者，且有利於「卓〇公司」合併母公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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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公司」之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 

〈2〉謝〇嫣續於110年4月至5月間，根據江〇杰

提供之太陽能設備裝設細節及合約內容等資

料製作好相關招標文件，交由負責採購流程

之行政課於5月4日即公告日前夕辦理內簽，

包括裝置容量需達3MWp 【即3,000kWp(峰

瓩)】以上，預算金額（招標公告誤植為「底

價金額」）160萬元，租期為完成併聯次日起

算20年，採最有利標方式辦理決標等規範；

蔡碩任、紀松村將江〇杰設置之招標限制全

盤接收，使「卓〇公司」具絕對競爭優勢但

又已遠超出可履行契約所必須之能力之標

準，使應依採購法第37條「機關訂定前條投

標廠商之資格，不得不當限制競爭，並以確

認廠商具備履行契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之規定形同虛設。此舉亦等同於招標公告之

前，即洩漏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之內容，包

含廠商之投標資格予江〇杰、李〇恂及林〇

寶、李〇正等人知悉。 

〈3〉蔡碩任又為確保招標文件符合江〇杰要求，

於公告前將110年5月4日之行政課內簽及檢

附之招標公告稿本等應保密之文件交予江〇

杰，江〇杰再傳送予李〇恂及李〇正做最後

確認（該等文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

稱彰化地檢署】113年8月20日對「卓〇公司」

嘉義工程處執行搜索時發現並以扣押物編號

23-19「竹塘鄉公所議價暨決標文件」扣押在

案），蔡碩任顯已觸犯採購法第34條第1項「機

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

及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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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4〉因「卓〇公司」得標後需額外支出辦理遷葬

及回饋項目等支出，江〇杰於標前多次居間

為蔡碩任及李〇正討論雙方可接受之投標金

額（及年租金），蔡碩任明知按採購法第34條

第2項規定不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事先明確

告知江〇杰其可接受之底價應比招標公告之

160萬元「再多10萬元」，等同洩漏應保密之

底價係170萬元予江〇杰知悉；又為符合招標

流程，蔡碩任於110年5月26日又刻意再將170

萬元之金額填入底價單後彌封，藉以營造公

平競爭之假象。嗣竹塘公墓標租案於110年6

月1日第一次議價未果，同年月4日二度議約，

「卓〇公司」果然以年租金170萬元之標租價

平底價決標承攬；7月1日由謝〇嫣代表竹塘

鄉公所與「卓〇公司」辦理合約公證。 

〈5〉竹塘公墓標租案於110年5月5日辦理上網公

告，5月20日辦理開標，因投標之限制嚴格，

故僅「卓〇公司」1家投標；蔡碩任、紀松村

明知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投標

廠商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

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不予

開標，且渠等於開標時即知悉蔡〇陽掮客集

團內定得標之「卓〇公司」前來參標，詎仍

未依前揭規定將其所投之標不予開標，任由

「卓〇公司」於5月21日評選後，取得優先議

約權。綜上，蔡碩任等人所為，最終圖利「卓

〇公司」可收取20年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躉

購電費之不法利益高達4億2千餘萬元；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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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年6月止，已實際獲取不法利益計3,023萬

6,200元，且仍持續收益中。 

2、「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租賃案」(下稱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

「竹塘公園風雨球場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租賃案」(下稱：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 

（1）蔡碩任因上開竹塘公墓標租案與江〇杰已經

熟識，江〇杰遂於110年6月間，先介紹光電廠

商許〇宏與蔡碩任認識，並遊說蔡碩任將竹塘

鄉轄內閒置公有屋頂空間出租後，由許〇宏直

接建置太陽能發電設施。蔡碩任即先指派建設

課公有零售市場管理員陳〇平作為承辦人。江

〇杰因為係蔡〇陽介紹其與蔡碩任認識，故就

其打算開發施作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

雨球場屋頂案太陽能發電設施時，隨即回報蔡

〇陽，並允諾事成後亦支付開發費予蔡〇陽。

蔡碩任、陳〇平均明知竹塘鄉公所辦理公用不

動產之公開標租作業，應採用採購法之招、決

標流程辦理，即應遵守採購法第6條對廠商不得

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之規定，及中央機關

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機關不得意

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金額但

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等規定，亦明知

斯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工程、財物

及勞務採購金額為100萬元，不得意圖規避採購

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採購金額逾10萬元以上之

採購。 

（2）詎仍由蔡碩任指示陳〇平配合江〇杰及許〇

宏，任由渠等對轄內閒置公有屋頂空間進行光

電標租案之評估及規劃。並決定直接將竹塘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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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零售市場屋頂空間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屋

頂之太陽能光電系統發電設置交由許〇宏辦

理。蔡碩任、陳〇平基於讓許〇宏得以順利得

標承攬以圖許〇宏之不法利益之犯意聯絡，利

用小額採購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業者許〇宏

議價之規定，刻意將同性質同場域之標案，拆

分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

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將每件招租案之年

租金壓低在10萬元以下【擬訂裝置容量約144.8

峰瓩(kWp)及98.26 峰瓩(kWp)】，據以辦理標租

作業。蔡碩任、陳〇平、蔡〇陽、江〇杰及許

〇宏等人，共同基於圖得蔡〇陽、江〇杰獲取

開發費，及圖得許〇宏之「永〇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永〇公司」)及「豐〇能源有限公司」

（下稱「豐〇公司」)可收取20年期「台電公司」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之不法利益之犯意聯

絡，有如下之圖利犯行： 

〈1〉蔡碩任、陳〇平於110年6月間，對於主管事

務，共同擇定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及竹塘公

園風雨球場兩場址以辦理屋頂型光電標租

案，並有意由江〇杰介紹之許〇宏施作。惟

許〇宏經評估後，向江〇杰表示因其公司規

模不大，且若需再支付開發費，如以公開招

標方式辦理恐無競爭力，因而提出將公有零

售市場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拆成兩件標案辦

理之建議，江〇杰再反應予蔡碩任。蔡碩任、

陳〇平均明知超過年租金10萬元以上之標租

案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不得意圖規避而

分批辦理，復按「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

規定意旨，如屬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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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

項目者，方得分別辦理。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所定意圖規避本辦

法之分批，得比照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所

定不包括之情形」，亦有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令頒「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指引」可參，

詎蔡碩任、陳〇平均明知竹塘零售市場屋頂

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

出租案，兩址地點相近，管理單位均為建設

課，且標租需求均同屬辦理屋頂型之光電標

租案，並無特殊得分批辦理之理由。不應逕

將2件屋頂型光電標租案拆分後，仍均內定由

同一廠商即許〇宏承租。且陳〇平以地租計

算後，發現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之年租金大

約每年11至12萬元，然渠等為能確保許〇宏

可順利承租，竟無視上揭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之規定，將前揭標案

拆分為2件各年租金10萬元以下之小額標租

案辦理，逕洽內定廠商許〇宏議價簽約。 

〈2〉嗣陳〇平先於110年8月24日辦理竹塘零售

市場屋頂案之內簽，除據許〇宏規劃內容，

擬訂裝置容量為144.8峰瓩(kWp)、售電回饋

百分比(年租金）為12%外，並比照竹塘公墓

標租案將該案租賃期間訂為20年，經逐級呈

核最後由蔡碩任決行；同年8月25日由竹塘鄉

公所送交提案單至竹塘鄉代會，經竹塘鄉代

會審議通過同意招租年限為20年，續於同年

10月1日不經公開招標程序逕與許〇宏名下

之「永〇公司」議價後簽約。 

〈3〉陳〇平續於110年10月25日辦理竹塘風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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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屋頂案之內簽，除據許〇宏規劃內容，擬

訂裝置容量為98.26峰瓩(kWp)，年租金為12%

外，並比照竹塘公墓案將該案租賃期間訂為

20年，經逐級呈核最後由蔡碩任決行；11月

15日同樣由竹塘鄉公所送交提案單至竹塘鄉

代會，經林〇女等代表審議通過同意招租年

限為20年，續於111年1月6日不經公開招標程

序逕與許〇宏之「豐〇公司」議價，惟蔡碩

任將底價上調為15%，經許〇宏同意後雙方簽

約。 

〈4〉綜上，前揭蔡碩任、陳〇平、蔡〇陽、江〇

杰及許〇宏等5人所為，共同圖得蔡〇陽77萬

9,000元、江〇杰17萬元，及圖利許〇宏之「永

〇公司」及「豐〇公司」可收取20年期「台

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之不法利益

預計2,734萬4,240元；迄至113年10月止，已

實際獲取不法利益計315萬3,221元，且仍持

續收益中。 

(四)本案相關採購案辦理情形，有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

14日府綠用字第1130353017號函，及竹塘鄉公所

113年9月26日竹鄉民字第1130010142號函說明在

案可稽，蔡碩任於本院115年1月27日詢問時，就有

關竹塘公墓標租案，否認有指示紀松村於本案規劃

初期，配合協助江〇杰及李〇恂現勘，並事先將標

租地目、公墓遷葬清冊及遷葬需求等足以造成不公

平競爭之資訊交由江〇杰及李〇恂。亦無指示紀松

村、謝〇嫣依江〇杰提供之招標文件稿本，設置標

租公告，及於公告前將110年5月4日之行政課內簽

及檢附之招標公告稿本等應保密之文件交予江〇

杰。也沒有事先告知江〇杰可接受之底價；紀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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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院115年1月27日詢問時，則稱起訴書所載並非

實情，其實他幾乎都沒有參與。他沒有跟江〇杰討

論到標租的金額，投標廠商資格設定，誰決定的他

不曉得，因為他也沒有決定權。設置標租公告整個

製作過程他都沒有參與，是由承辦人簽上來的，所

以是否照江先生提供的稿本他不清楚；另有關竹塘

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蔡碩任則

稱：不懂檢察官為何會有此想法認為兩案應該要合

併標租。他有特別交代承辦人陳〇平要按相關法令

規定依法辦理。後來他有向我報告菜市場的部分因

為規模較小可以不用上網公開招標，我說可以啊，

但要請適合施作的廠商。會拆開並非來自江先生的

提議，是陳〇平原本就只有先簽菜市場的部分，風

雨球場也未取得建照，本就無法一起辦理。他是向

我報告因為菜市場的相關規模未達10萬元所以不

必公開招標。 

(五)惟查，本案相關採購案不法情節，並經彰化地檢署

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

在案。竹塘公墓標租案相關圖利洩密犯罪事實並經

紀松村、謝〇嫣、江〇杰等人，於偵查中供述在案，

其中紀松村說明：「我只有在鄉長辦公室與鄉長蔡

碩任、江〇杰討論過竹塘公墓案回饋內容，即竹塘

鄉村民集會所興建、以及第六公墓旁農路整治」、

「我與江〇杰碰面3次以上，除了我帶他至民政課

辦公室找謝〇嫣以外，其他我與江〇杰碰面都是在

鄉長辦公室且蔡碩任在場的時候」、「在標前見面

(指江〇杰)討論時有問能否提供給公所什麼回饋，

只有口頭提到回饋項目包含活動中心興建以及第2

公墓旁農路開通，公墓起掘費用由得標廠商負責

等。」有法務部廉政署113年8月20日詢問筆錄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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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〇嫣說明：「紀松村當時有提供給我跟洪〇庭，一

份隱蔽公所名稱的光電標租案簽呈」、「我當時並不

知道是何人提供，後來某次我跟江〇杰聯繫時，江

〇杰才跟我說他有拿一份資料給公所的人參考，我

會認為江〇杰提供的資料就是這份簽呈，是因為在

辦理整個竹塘公墓案期間，只有拿過這份參考資

料，所以我研判是江〇杰提供給公所人員，再由公

所人員交給紀松村課長」、「應該是110年4月27日簽

呈還沒有上去前，我跟詹〇嘉主任(政風主任)討論

完，當時我是複製貼上溪州鄉的招標須知資格限

制，再拿我打好的簽呈草稿，單獨去找鄉長討論，

給他看可不可以，這時候沒有政風主任，鄉長叫我

把溪州鄉原先的資格限制更動為1億5仟萬跟8000

峰瓦」，有法務部廉政署113年8月20日詢問筆錄、彰

化地檢署113年8月20日訊問筆錄可稽。江〇杰說

明：「之後，竹塘鄉公所在擬定招標文件時，我先撰

寫招標文件草稿給李〇恂，交由李〇恂與內定廠商

統〇公司的人員確認，如有需要可以修改，招標文

件主要是設定資本額、發電實績、履約保證金符合

內定廠商統〇公司條件及排除其他競爭廠商」、「我

所述『指定好招標資格』指的是提高資本額、發電

實績的門檻，事先知悉回饋項目有利於卓〇公司得

標，其中最重要的是回饋項目，因為最有利標是看

回饋項目評選得標的」、「因為大部分最有利標評選

的案子，都是偏向評選符合機關回饋需求的廠商為

第一名，所以讓內定廠商事先知道回饋項目，並按

機關回饋需求設計，是讓機關人員比較評選內定廠

商為第一名」、「謝〇嫣提供土地清冊給我，紀松村

則有帶我去公墓現勘」、「李〇恂與李〇正擬定後告

訴我，由我再告知蔡碩任，由於竹塘鄉公所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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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光電標租案的經驗，所以我與李〇恂設定的條

件，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意見」、「上網招標前，我在

竹塘鄉公所鄉長室鄉長蔡碩任拿這份內簽影本給

我（指民政課內簽暨附件招標公告稿），要我確認竹

塘公墓案投標資格、招標公告稿及相關招標資訊，

我再將此份文件轉交給李〇恂。」、「在某次我與蔡

碩任在竹塘鄉公所鄉長室內閒聊時，我有將招標文

件設定的最低金額160萬元告知蔡碩任，蔡碩任表

示他心中的底價其實是要再多10萬元(即是170萬

元)，我便有轉告李〇恂，提醒她投標時要平160萬

元，要至少高10萬元以上」；「檔案竹塘-1截圖有關

回饋項目活動中心相關需求，這些需求是我、李〇

恂找鄉長蔡碩任談回饋項目時，蔡碩任告訴我們

的，我印象中我們與蔡碩任討論回饋項目是在李〇

恂已找好內定廠商卓〇公司之後、我開始製作招標

文件草稿之前」，有法務部調查局113年10月8日調

查筆錄可稽。足認蔡碩任確實在竹塘公墓標租案上

網公告前，即已多次與江〇杰見面討論該標租案之

詳細情況。而蔡碩任、紀松村在竹塘公墓標租案招

標公告前，已將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

相關資料實際與江〇杰討論。且蔡碩任將民政課內

簽暨附件招標公告稿影本及底價洩漏給江〇杰。 

(六)另有關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

案，承辦人陳〇平說明：「鄉長蔡碩任當時在他的辦

公室跟我說，請江〇杰、許〇宏協助規劃公有零售

市場及風雨球場的太陽能標租案，當時江〇杰及許

〇宏都在場，所以我覺得蔡碩任就是指定要將上開

兩個標租案給江〇杰、許〇宏承攬，不然不會請他

們來協助規劃公有零售市場及風雨球場的太陽能

標租案」、「因為蔡碩任並沒有請其他廠商來協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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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劃上述兩個標案，而且既然都請江〇杰、許〇

宏做免費的設計規劃了，按照竹塘鄉公所的慣例就

是要給他們承攬上述兩個標案」、「我有跟蔡碩任報

告兩件標租案如果合起來一起招租，金額會超過10

萬元，就必須要以公開上網公告的方式辦理。當場

也有跟他講述江〇杰的建議可以分開辦理，這樣兩

件標租案的金額都會在10萬元以下，就可以逕洽廠

商施作，蔡碩任當場也同意這個做法」、「簽辦辦理

標租案公文的時候，蔡碩任就知道豐〇及永〇公司

都是許〇宏名下的公司」、「就是怕得罪鄉長蔡碩

任，因為蔡碩任是鄉長，而我是公所承辦人，所以

鄉長的指示我必須要配合」，有法務部調查局113年

10月24日調查筆錄可稽。江〇杰說明：「蔡〇陽有叫

我自己去談竹塘市場屋頂招租案，因為該案不用招

標，我便自己去找竹塘鄉長蔡碩任談，蔡碩任有請

公所承辦人到鄉長室介紹給我認識，蔡碩任並要我

以後直接與承辦人連繫」、「我有帶許〇宏進去案場

現勘2次，由他自行評估是否有承租意願，經許〇宏

評估後認為可作，許〇宏將初擬計畫書先給陳〇平

看過，陳〇平據許〇宏提供租賃計畫簽辦後續招租

作業，經公所決行後直接出租給許〇宏的永〇公

司、豐〇公司」，有法務部調查局113年8月20日調查

筆錄可稽；許〇宏說明：「這段話的意思是，我及江

〇杰為了要規避超過10萬元需要公開招標的規定，

所以我們協調把租金壓在10萬元以內就可以不需

要公開招標，可以由公所直接跟我接洽，經過我及

江〇杰精算後，決定要將2案拆開分別進行，所以才

由我跟江〇杰告知陳〇平2案要拆案進行」、「我也

清楚大部分公標案租期是9年11個月，但可以延長

續約一次9年11個月，我當時有詢問江〇杰若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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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後是否可以續約，江〇杰回覆我他會提報到代

表會，讓這2個案場可以直接簽約20年，就不會有續

約的問題」、「因為江〇杰與蔡〇陽是合夥關係，專

門賺取光電案件開發費，而蔡〇陽配偶又是代表會

主席，且跟鄉長蔡碩任關係交好，所以鄉公所才可

以直接提報案件，代表會也會順利通過」，有法務部

調查局113年8月20日調查筆錄可稽。足認蔡碩任確

實事先將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空間及竹塘公

園風雨球場屋頂之太陽能光電系統發電設置標租

案交由業者許〇宏評估及規劃，並刻意將同性質同

場域之標案，拆分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

雨球場屋頂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將每件招

租案之年租金壓低在10萬元以下，據以辦理標租作

業，利用小額採購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業者許〇

宏議價之規定，讓業者許〇宏得以順利得標承攬，

其違法失職事證明確。 

(七)綜上，蔡碩任擔任彰化縣竹塘鄉鄉長期間，依前揭

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為公務員服務法所規範之

人員；其對於鄉公所辦理公有公用不動產標租案，

除應善盡監督責任，並應廉潔自持，不得假借權力

以圖自身不正利益，殆無疑義；紀松村擔任竹塘鄉

公所民政課課長，承鄉長之命，處理標租案，係依

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之公務員，亦屬前揭法律規定之規範對象，

自應依法行政，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不正利益。

惟查蔡碩任在竹塘公墓標租案上網公告前，即已多

次與業者江〇杰見面討論該標租案之詳細情況，並

於標租案招標前，將竹塘鄉公所民政課內簽暨附件

招標公告稿影本及底價洩漏給業者。而在竹塘鄉公

有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蔡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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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將標案交由業者許〇宏評估及規劃，並刻意將

同性質同場域之標案，拆分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

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

將每件招租案之年租金壓低在10萬元以下，據以辦

理標租作業，利用小額採購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

業者許〇宏議價之規定，讓業者許〇宏得以順利得

標承攬。而紀松村曲從蔡碩任指示，在竹塘公墓標

租案招標公告前，將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

爭之相關資料實際與業者江〇杰討論，使蔡碩任屬

意之光電廠商取得標案，從而圖利光電廠商，渠等

2人明顯有虧公務員之職責，損害公務員之廉潔性，

所為殊值非難，行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

潔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二、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於任職期間辦理太陽能光

電標租案收賄圖利特定廠商，違法失職事證明確，行

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違

失。 

(一)按鄉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

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

地方制度法第84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

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

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

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利益……｣、第22條第1

款規定：公務員對於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

（構）之工程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

享受其他不正利益（註：原分別規定於該法第1條、

第5條、第6條、第21條第1款；111年6月22日公布修

正，法條文字雖略有調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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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

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3點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

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

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二)次依「雲林縣縣有公用不動產短期活化運用作業規

範」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採「公開標租：參照……

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則雲林縣二

崙鄉公所（下稱二崙鄉公所）辦理其公用不動產標

租即應適用採購法第6條「機關辦理採購，應該維護

公共利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同法第34條第1項前段「機關辦

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第2項

「機關辦理招標，不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領標、

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數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

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及同法第37條「機關

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不得不當限制競爭，並

以確認廠商具備履行契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等

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公開標租。 

(三)鍾東榮係雲林縣二崙鄉第19屆鄉長，任期自111年12

月25日起迄今，其擔任鄉長期間綜理二崙鄉公所業

務，並握有二崙鄉公所辦理鄉有不動產標租案決策

之權力，於任職期間辦理「雲林縣二崙鄉公所自強

果菜市場及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

租」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下稱自強市場標租案），有

下列違失行為： 

1、緣於112年5月間，蔡〇陽向楊〇彬（雲林縣二崙

鄉民代表會【下稱二崙鄉代會】主席）引薦江〇

杰參標二崙鄉公有土地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招

租案件，並約定協助得標及後續相關事宜後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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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款。楊〇彬知悉鍾東榮有意將雲林縣二崙鄉自

強果菜市場（下稱自強果菜市場）及雲林縣二崙

鄉垃圾掩埋場復育地（下稱垃圾掩埋場復育地）

公有土地出租予光電業者以太陽能發電收取租

金增加財政收入，竟自恃渠與鍾東榮之關係熟

稔，且其為二崙鄉代會主席，有召集主持二崙鄉

代表大會、質詢、審議預算、排定議案等權限，

於112年6月間引薦江〇杰與鍾東榮認識，並向鍾

東榮關說、請託讓江〇杰參標二崙鄉公所公開招

租之光電標案，嗣即由蔡〇陽掮客集團與楊〇

彬、鍾東榮達成行收賄之合意。112年7月間鍾東

榮指示不知情之主任秘書詹〇洲擔任召集人召

開專案小組會議委由農業課及清潔隊開始辦理

自強果菜市場、垃圾掩埋場復育地2案場之太陽

能光電出租案，續經鍾東榮裁示2案合併由農業

課辦理招租業務。江〇杰與鍾東榮於112年7月起

於二崙鄉公所內十餘次會晤，商議自強果菜市場

及垃圾掩埋場復育地之公有土地設置太陽能發

電設備招租條件及契約回饋項目，並由江〇杰將

商議內容回報蔡〇陽、楊〇彬及李〇恂。 

2、112年8月3日及15日江〇杰先後陪同李〇正、李

〇恂前往二崙鄉公所會晤鍾東榮討論自強市場

標租案，瞭解該標租案之發電容量及二崙鄉公所

提出之需求、條件。李〇恂於同年8月15日再次聯

繫李〇正討論標租案廠商資格、標租案條件、施

工及支付賄款期程，112年8月23日李〇恂再與

「統〇公司」協理李〇正電話聯繫確認「凱〇綠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〇公司」)設置

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僅700kWp，無參與自強

市場標租案之競爭力，商議由實績充足之「中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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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〇電力公司」）

出資及出面投標，再由「中〇電力公司」與「凱

〇公司」簽約，由「凱〇公司」擔任工程總包商

負責太陽能發電設施之施作、維護之模式合作投

標。江〇杰與李〇恂於同年8月24日上午再次前

往二崙鄉公所會晤鍾東榮，得知二崙鄉公所曾招

標委託建築師事務所協助申請該2棟建物使用執

照未果，已與建築師事務所解約，由鍾東榮洩漏

得標之光電業者需負責協助二崙鄉公所取得自

強果菜市場某2棟建築物使用執照並負擔申請費

用，自強果菜市場空地搭建遮蔭停車棚等標案之

標租案契約條件、回饋項目等於招租公告前應保

密之招標文件內容，亦將鍾東榮指定而招標文件

內未敘明之自強果菜市場空地搭建遮蔭停車棚

範圍、建物高度、建材條件等資訊洩漏予江〇杰，

並達成自強市場標租案行收賄款之期約，且指示

不知情之二崙鄉公所農業課長廖〇農告知江〇

杰自強果菜市場北棟及新棟2棟建築物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乙情，藉以幫助「中〇電力公司」於評

分占比15％評選項目「回饋及加值服務計畫」取

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地位而排除其他廠商競標，

由此鞏固確定得標之機會。江〇杰遂於112年9月

間透過李〇恂聯繫趙文蔚建築師事務所及透過

胞兄江澄清詢問友人，先行評估取得該2棟建築

物使用執照之可行性及申請期程、費用。江〇杰

為增加「中〇電力公司」得標優勢，遂於112年9

月1日提供「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億、甲級電器承

裝業、實績15,000kWp」等排除多數廠商參與競爭

之投標須知及契約範本紙本予廖〇農參考，並向

廖〇農表示希望能依據該等資料製作招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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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〇杰另與李〇恂討論後將有利於「中〇電力公

司」得標之廠商資本額及招租條件之內容由江〇

杰手寫於紙條後，於某次前往二崙鄉公所時交付

予鍾東榮，經鍾東榮允諾指示農業課長廖〇農將

該等條件納入招租文件，由鍾東榮將該紙條交付

予廖〇農。惟該等條件與雲林縣縣有公用不動產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作業要點規定不符

而未經廖〇農採用。 

3、嗣不知情之自強市場標租案承辦人農業課技士

張〇智於112年12月7日將廖〇農擬訂之自強市

場標租案招標文件內容以簽呈上陳辦理標租公

告期間，鍾東榮竟將標租文件內重要文件即廖〇

農、農業課承辦人張〇智製作之「招標須知」及

「契約書」之紙本於不詳地點交付予楊〇彬，而

洩漏此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

資料。楊〇彬於同年12月8日下午交付予蔡〇陽，

蔡〇陽復交付予江〇杰，同日傍晚江〇杰於蔡〇

陽居所交付予李〇恂，李〇恂前往「凱〇公司」

將「招標須知」及「契約書」掃描留存後，於同

日夜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掃描電子檔予「中〇

電力公司」業務劉〇豪等人。翌日（112年12月9

日）上午江〇杰透過蔡〇陽聯繫楊〇彬，由楊〇

彬利用其擔任二崙鄉代會主席之影響力邀約鍾

東榮於同日14時許，於二崙鄉代會主席辦公室內

與蔡〇陽、江〇杰、楊〇彬會晤討論標案內容，

該日李〇恂並未前往，由江〇杰於現場以電話聯

繫劉〇豪，再次確認自強市場案適用第一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工期為期3年、投標廠商之資本額

需達4千萬元以上及總負債金額不得大於實收資

本額4倍等應保密之標租文件內容，使「中〇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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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自強市場標租案公告前，可更充裕準備

投標資料及精準製作投標文件，江〇杰並於期間

與鍾東榮達成以自強市場標租案契約設置發電

容量每峰瓩(kWp)2,000元之賄賂款之合意，及於

標租案完成契約公證後一定時間內，透過蔡〇

陽、楊〇彬將鍾東榮索賄部分，全數給付予鍾東

榮。楊〇彬則亦從江〇杰及蔡〇陽口中得知其會

獲取相當之賄賂款之利益。楊〇彬並告誡江〇杰

一定要將賄款先交付給鍾東榮，越早付錢給鍾東

榮標案越順利。 

4、嗣於自強市場標租案上網公告日（113年4月26

日）前，江〇杰前往二崙鄉公所與鍾東榮會晤，

鍾東榮認為之前約定每峰瓩(kWp)2,000元行賄

款太低，江〇杰遂與鍾東榮約定提高賄賂金額至

每峰瓩(kWp)2,300元，即總金額高達920萬元【契

約設置發電容量約4,000峰瓩(kWp)】，且鍾東榮

因不放心透過蔡〇陽及楊〇彬轉交行賄款，因此

要求江〇杰於標租案完成契約公證後2週內，直

接將全數賄款交付予鍾東榮。江〇杰與鍾東榮討

論完成後，再與蔡〇陽、李〇恂商議於交付賄款

予 鍾 東 榮 1 個 月 後 ， 由 江 〇 杰 拿 取 每 峰 瓩

(kWp)2,250元之7成賄款（630萬元）與蔡〇陽、

楊〇彬朋分，餘3成賄款俟楊〇彬等人協助完成

垃圾掩埋場復育地地方說明會後再交付。並因鍾

東榮之賄賂金額提高，協調決定其他人的開發費

及行賄款都加以扣減，以補鍾東榮之賄賂款。而

為再次確認標案條件內容，江〇杰於113年4月18

日11時以「LINE」傳送鍾東榮於112年12月間洩漏

之「招租須知」、「契約書」掃描電子檔，並由李

〇恂將交付賄款期程註記於「凱〇公司」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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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5、因江〇杰認為自強市場標租案有其他潛在廠商

加入競爭且招租公告延宕已久未公開招租，為免

局勢生變，遂透過楊〇彬聯繫鍾東榮見面，楊〇

彬電話中以「一個村民拜託你一個事情」之形式

上具公務活動性質之事項作為暗語，相約鍾東榮

於113年4月20日11時許，於雲林縣西螺鎮延平路

〇〇號「統一超商興〇門市」與楊〇彬、江〇杰

會晤。楊〇彬利用其擔任二崙鄉代會主席之影響

力，再次於議場外向鍾東榮進行請託、關說，須

盡力讓江〇杰配合之「中〇電力公司」順利得標，

請鍾東榮多多幫忙，並詢問鍾東榮自強市場標租

案公開上網標租之期程，鍾東榮當場向江〇杰、

楊〇彬告知原承辦人離職，接手承辦人吳〇格因

公務繁忙而延宕，並基於違背職務收受不正利益

及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犯意，洩漏自強市

場標租案將於下週上網公告之訊息予江〇杰、楊

〇彬。 

6、自強市場標租案之招、決標及議價程序由二崙鄉

公所財行課負責辦理，於113年4月26日上網公告

招租，李〇正即依據江〇杰告知之自強果菜市場

空地搭建遮蔭停車場範圍、建物高度、建材條件

等資訊製作投標文件，同年5月16日開資格標，計

有「中〇電力公司」、「晶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晶〇能源公司）、「凱〇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凱〇能源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同年

6月3日由江〇杰陪同「中〇電力公司」業務蔡〇

軒、王〇文、李〇正及陳〇宇工程師前往二崙鄉

公所進行評選簡報。同年6月4日江〇杰透過蔡〇

陽與楊〇彬相約該日上午於楊〇彬西螺鎮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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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會面，江〇杰向楊〇彬詢問評選結果，楊〇彬

以不詳之通訊軟體向鍾東榮探詢結果，確定評選

結果「中〇電力公司」為第一優勝廠商，取得與

二崙鄉公所議價之資格，江〇杰即於該日下午聯

繫李〇恂以「我早上有去買西瓜」、「西瓜很甜」

等語暗示「中〇電力公司」為第一優勝廠商。 

7、113年6月13日，二崙鄉公所財行課市場管理員廖

〇偉以簽呈簽請鍾東榮核定底價，併同承辦人吳

〇格於6月14日簽辦底價核定單，並依據3家廠商

投標資料投標價額之平均值填載建議底價價額

「11%、4,000kWp」，鍾東榮由簽呈得知「中〇電

力公司」獲選為第一優勝廠取得優先議價權，明

知降低底價價額將減損二崙鄉公所之租金收益，

亦知「凱〇公司」因需支付賄款而無法提高投標

價額，竟因江〇杰已先行告知「中〇電力公司」

投標之回饋金價額為「9％」，故鍾東榮自降底價

為「9.5%、4,000kWp」使「中〇電力公司」取得

順利議價得標之機會。113年6月17日上午，「中〇

電力公司」之業務王〇文代表「中〇電力公司」

與二崙鄉公所進行議價，第1次議價未高於底價，

由主持人二崙鄉公所財行課長李〇釗請王〇文

加價，惟王〇文未被授權加價仍以原投標價額「9

％、3999.4kWp」出價，李〇釗以不符合投標須知

規定辦理廢標。江〇杰於同日11時許赴二崙鄉代

會主席楊〇彬之辦公室與鍾東榮見面，江〇杰向

鍾東榮表達「中〇電力公司」議價1次未能得標即

遭廢標，依採購法規定應有3次議價機會，鍾東榮

允諾會協助，並告知江〇杰可嘗試拉高「中〇電

力公司」之議價價額。經江〇杰與李〇恂、劉〇

豪聯繫商議後加價至9.5%，江〇杰再次前往二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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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代會與鍾東榮會晤告知加價9.5%，鍾東榮允諾

協助處理。劉〇豪即指示王〇文聯繫二崙鄉公所

人員表達願意加價，同日14時許再次前往二崙鄉

公所議價以與底價完全相同之價額「9.5%、

4,000kWp」，而順利得標。 

8、鍾東榮於113年5至6月間某日，向江〇杰表示將

透過劉〇正拿取自強市場標租案之賄賂款，並將

劉〇正姓名及行動電話手寫於紙條提供予江〇

杰，約定交付賄款合計920萬元（4,000kWp×2,300

元/kWp），交付行賄款之期程如下： 

（1）「中〇電力公司」之業務王〇文於113年7月12

日與二崙鄉公所完成自強市場標租案簽約及契

約公證後，江〇杰於7月26日上午前往彰化縣田

尾鄉「茂〇建材行」借用不知情之吳〇偉電話

聯繫劉〇正，約定於同日14時許於雲林縣二崙

鄉農會停車場交付賄款。李〇恂為避免短期內

領取大額現鈔遭銀行質疑或拒絕，透過「凱〇

公司」會計蘇〇茹指示不知情之員工許〇杉、

廖〇昶於同日上午分別前往台中商業銀行北斗

分行自「金〇公司」、友人楊〇周帳戶分別提領

大額現鈔313萬、300萬元，同日13時許李〇恂

於「凱〇公司」拿取613萬元現金後駕駛車號

ARP-〇〇號車輛與江〇杰於彰化縣員林市四維

路會晤，並交付該筆613萬元現金予江〇杰，並

將「凱〇公司」之「現金支出簽收表」交由江

〇杰簽名後取據留存。江〇杰遂於113年7月26

日14時，在雲林縣二崙鄉農會停車場內，交付

613萬元予劉〇正，劉〇正再駕駛車號X3-〇〇

號車輛前往鍾東榮位於二崙鄉酒姑路〇〇號住

所，交付該筆行賄款予鍾東榮，鍾東榮收取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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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後另自住所拿取自有資金10萬元現金交付予

劉〇正作為轉交賄款之代價。 

（2）嗣於同年8月1日13時許，江〇杰再次前往「茂

〇建材行」借用不知情之陳〇蕊電話聯繫劉〇

正，約定同年8月2日12時許於雲林縣二崙鄉二

崙國中對面停車場內交付剩餘賄款，8月2日上

午10時許，江〇杰於彰化縣員林市周〇毅公證

人事務所旁向李〇恂拿取307萬元現金後，同樣

將「現金支出簽收表」交由江〇杰簽名，再由

江〇杰前往前開地點交付307萬元現金予劉〇

正，並手寫催請二崙鄉公所應提供之資料紙條

予劉〇正，請劉〇正轉知鍾東榮協助催件，劉

〇正隨即前往鍾東榮上址住處交付賄款及紙條

予鍾東榮。鍾東榮將2次收取之賄款存放於住

所，於數日後移轉藏匿於住處附近之「鍾家祠

堂」內。本案經聲押鍾東榮獲准後，鍾東榮於

113年8月28日主動供陳上開江〇杰交付之行賄

款下落並同意搜索後，由專案小組前往雲林縣

二崙鄉「鍾家祠堂」搜索，查獲現金950萬元（含

江〇杰前述交付共920萬元予鍾東榮之行賄

款），並扣得江〇杰交付行賄款予劉〇正時，用

來裝現金之提袋。 

(四)本案相關採購案辦理情形，有雲林縣政府113年9月

27日府民行一字第1132118485號函復說明在案可

稽。相關不法情節，並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在案。鍾東榮於

本院115年1月27日詢問時，坦承有上開收賄之事

實，其說明略以：「是江〇杰先找人打電話通知我去

拿，我才請劉〇正去拿，廠商交付回饋金第一次是

600萬，第二次是280萬(總共是880萬元)」、「光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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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金是廠商主動要給我的，我有看到但未點數，也

沒有細問他是要回饋給我個人或是給鄉公所。那當

中有70萬元是我自己的錢，只有880萬元才是江〇

杰給我的。」、「（問：你作為鄉長，可以從鄉內建設

案中從中獲利嗎？）答：這個是不應該的，我承認

不對。」而本案採購案相關收賄犯罪事實，亦經於

偵查中坦承在卷，有彰化地檢署113年10月16日調

查及偵訊筆錄可稽，其違法失職事證明確。 

(五)綜上，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於任職期間利用

職務上辦理公有不動產標租案機會，勾串光電開發

商，將自強市場標租案之契約條件、回饋項目等於

招租公告前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內容洩漏予業者，並

達成自強市場標租案行收賄款之期約，使其屬意之

光電廠商取得標案，因而獲得不法利益920萬元，並

圖利光電廠商，上述行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違法失職事證明確，行為已損害

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三、本案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及雲林縣二崙鄉鄉長等

人任職期間圖利、背信及收受賄賂等情，彰化縣政府

及雲林縣政府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妥予處理，又

對於相關承辦人員之行政違失責任，亦應依法議處。

而本案顯見政府機關內部監督防弊機制欠缺，有違國

家設置政風機構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之本旨，亦

有待積極檢討改進。 

(一)按採購法第59條規定：「（第1項）廠商不得以支付他

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

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成立。（第2項）違反前項

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二倍之不正

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

期給付之。」、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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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

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五、對採購

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第102

條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

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

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

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第103條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

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

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二)查，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在竹塘公墓標租

案上網公告前，即已多次與業者江〇杰見面討論該

標租案之詳細情況，並於標租案招標前，將竹塘鄉

公所民政課內簽暨附件招標公告稿影本及底價洩

漏給業者。在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

雨球場屋頂案，蔡碩任事先將標案交由業者許〇宏

評估及規劃，並刻意將同性質同場域之標案，拆分

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等2

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將每件招租案之年租金壓低

在10萬元以下，據以辦理標租作業，利用小額採購

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業者許〇宏議價之規定，讓

業者許〇宏得以順利得標承攬。而竹塘鄉公所民政

課課長紀松村，曲從鄉長蔡碩任指示，在竹塘公墓

標租案招標公告前，將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

競爭之相關資料實際與業者江〇杰討論，使蔡碩任

屬意之光電廠商取得標案，從而圖利光電廠商。另

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利用職務上辦理公有不

動產標租案機會，勾串光電開發商，將自強市場標

租案之契約條件、回饋項目等於招租公告前應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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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招標文件內容洩漏予業者，並達成自強市場標租

案行收賄款之期約，使其屬意之光電廠商取得標

案，因而獲得不法利益920萬元，並圖利光電廠商等

情，案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

號起訴書提起公訴在案。對於上開情事，彰化縣政

府及雲林縣政府應依採購法相關規定妥予處理。 

(三)另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業以涉犯圖利罪及洩密罪起訴

本案相關承辦人員，倘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就本案標

租案承辦人為有罪判決，就相關承辦人員之行政違

失責任，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仍應督促竹塘鄉

公所及二崙鄉公所依法議處。此外，彰化縣政府陳

報有關竹塘鄉鄉長蔡碩任於112年至113年間不當

使用公務車獲2,314元不法利益，經彰化地檢署檢

察官114年度偵字第153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部分，

彰化縣政府亦應督促竹塘鄉公所妥予檢討改進。又

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廉政預

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機關有關之貪瀆與不

法事項之處理等有關政風事項，為政風機構掌理之

職責所在。本案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及雲林縣二

崙鄉鄉長等人任職期間圖利、背信及收受賄賂等

情，顯見政府機關內部監督防弊機制欠缺，有違國

家設置政風機構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之本旨，

亦有待積極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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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彰

化縣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紀松村及雲林縣二崙鄉

鄉長鍾東榮違失部分，業經提案彈劾通過。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督促彰化

縣竹塘鄉公所、雲林縣二崙鄉公所妥處並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三、另本案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主席林〇女、雲林縣二

崙鄉民代表會主席楊〇彬等，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是否涉及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部分，送請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另案處理。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不含附表)，

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浦忠成、蔡崇義 


	壹、 案　　由：據悉，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鄉民代表會主席林〇女、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及鄉民代表會主席楊〇彬等，涉嫌收賄圖利特定廠商，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起訴等情案。
	貳、 調查意見：
	一、 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彰化縣竹塘鄉公所（下稱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紀松村，於任職期間辦理太陽能光電標租案圖利特定廠商，違法失職事證明確，行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一) 按鄉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地方制度法第84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第22條第1款規定：公務員對於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之工程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註：原分別規定於該...
	(二) 次依「彰化縣縣有公用不動產收益原則」第3點第2項規定，公開標租適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理。爰竹塘鄉公所辦理其公用不動產標租即應適用採購法第6條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同法第34條第1項前段「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第2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同法第37條第1項「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
	(三) 蔡碩任係彰化縣竹塘鄉第17暨18屆鄉長，任期自107年12月25日起迄今，綜理竹塘鄉公所業務並握有辦理鄉有不動產標租案決策之權力、辦理標租方式暨延長租賃年限提案權之人；紀松村係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均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渠等於任職期間辦理下列標租案，違失行為如下：
	1、 「彰化縣竹塘鄉第二、第六公墓及幼兒園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暨遷葬整地計畫」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下稱竹塘公墓標租案）：
	（1） 緣因蔡〇陽（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下稱：竹塘鄉代會】主席林〇女之配偶）與蔡碩任甚為熟稔，經蔡〇陽介紹江〇杰與蔡碩任認識後，蔡〇陽及江〇杰乃於109年9、10月間，遊說蔡碩任可利用竹塘鄉轄內已禁葬十餘年之第二公墓及第六公墓暨鄉立幼兒園屋頂辦理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標租規劃，以增加竹塘鄉公所之收入。蔡碩任旋指示民政課長紀松村於規劃初期，配合協助江〇杰及李孟恂現勘，並事先將標租地目、公墓遷葬清冊及遷葬需求等足以造成不公平競爭之資訊交由江〇杰及李〇恂，再由李〇恂交由曾有業務往來關係之「統〇機電工程...
	（2） 江〇杰與蔡碩任多次見面討論後，認為憑藉蔡〇陽之人脈與關係，已能夠取得竹塘公墓標租案，且江〇杰已從蔡碩任、謝〇嫣處得知竹塘公墓標租案將依「彰化縣縣有公用不動產收益原則」第3點第2項規定，採公開標租，並適用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理，遂即與李〇恂商議尋找參加投標之合作光電廠商及EPC人選。李〇恂因與李〇正認識，在與李〇正討論後，打算由李〇正任職之「統〇公司」參與投標並自為EPC。然李〇恂、李〇正均認為若能將竹塘公墓標租案之租期延長為20年，有利於「統〇公司」攤低成本，獲得之售電利潤大幅提高...
	（3） 嗣該案經李〇正與林〇寶討論後，為增加「統〇公司」之子公司「卓〇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卓〇公司」，為統〇公司百分百投資之子公司，係「統〇公司」用以設置電廠而設立之特殊目的事業公司）之太陽能發電工程實績，決定改由「卓〇公司」出面投標，然「卓〇公司」自身之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不足，且資本額僅100萬元，江〇杰、李〇恂、李〇正及林〇寶為確保竹塘公墓標租案不會有過多廠商參與競標，同時能維持「卓〇公司」之競爭優勢，決定將投標廠商資格設定為實收資本額達1億5,000萬元以上及過去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
	〈1〉 江〇杰於110年5月5日竹塘公墓標租案公開上網招標前之某日，至竹塘鄉公所將「廠商實收資本額達1億5,000萬元、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需達8,000峰瓩、母、子公司可合併計算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等文字寫在供謝〇嫣參考之招標文件稿本上，交付予謝〇嫣，旋即走至2樓蔡碩任之辦公室，告知蔡碩任竹塘公墓標租案要把廠商資本額限制為1億5,000萬元、發電設施實績設為8,000峰瓩等語，蔡碩任隨即指示紀松村、謝〇嫣依江〇杰提供之招標文件稿本，設置標租公告。「卓〇公司」並於110年1月26日增資，使登...
	〈2〉 謝〇嫣續於110年4月至5月間，根據江〇杰提供之太陽能設備裝設細節及合約內容等資料製作好相關招標文件，交由負責採購流程之行政課於5月4日即公告日前夕辦理內簽，包括裝置容量需達3MWp 【即3,000kWp(峰瓩)】以上，預算金額（招標公告誤植為「底價金額」）160萬元，租期為完成併聯次日起算20年，採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決標等規範；蔡碩任、紀松村將江〇杰設置之招標限制全盤接收，使「卓〇公司」具絕對競爭優勢但又已遠超出可履行契約所必須之能力之標準，使應依採購法第37條「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
	〈3〉 蔡碩任又為確保招標文件符合江〇杰要求，於公告前將110年5月4日之行政課內簽及檢附之招標公告稿本等應保密之文件交予江〇杰，江〇杰再傳送予李〇恂及李〇正做最後確認（該等文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113年8月20日對「卓〇公司」嘉義工程處執行搜索時發現並以扣押物編號23-19「竹塘鄉公所議價暨決標文件」扣押在案），蔡碩任顯已觸犯採購法第34條第1項「機關辦理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及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漏國防以外秘密罪之規定。
	〈4〉 因「卓〇公司」得標後需額外支出辦理遷葬及回饋項目等支出，江〇杰於標前多次居間為蔡碩任及李〇正討論雙方可接受之投標金額（及年租金），蔡碩任明知按採購法第34條第2項規定不得於開標前洩漏底價，事先明確告知江〇杰其可接受之底價應比招標公告之160萬元「再多10萬元」，等同洩漏應保密之底價係170萬元予江〇杰知悉；又為符合招標流程，蔡碩任於110年5月26日又刻意再將170萬元之金額填入底價單後彌封，藉以營造公平競爭之假象。嗣竹塘公墓標租案於110年6月1日第一次議價未果，同年月4日二度議約，「卓...
	〈5〉 竹塘公墓標租案於110年5月5日辦理上網公告，5月20日辦理開標，因投標之限制嚴格，故僅「卓〇公司」1家投標；蔡碩任、紀松村明知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規定，投標廠商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不予開標，且渠等於開標時即知悉蔡〇陽掮客集團內定得標之「卓〇公司」前來參標，詎仍未依前揭規定將其所投之標不予開標，任由「卓〇公司」於5月21日評選後，取得優先議約權。綜上，蔡碩任等人所為，最終圖利「卓〇公司」可收取20年期「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2、 「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案」(下稱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案」(下稱：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
	（1） 蔡碩任因上開竹塘公墓標租案與江〇杰已經熟識，江〇杰遂於110年6月間，先介紹光電廠商許〇宏與蔡碩任認識，並遊說蔡碩任將竹塘鄉轄內閒置公有屋頂空間出租後，由許〇宏直接建置太陽能發電設施。蔡碩任即先指派建設課公有零售市場管理員陳〇平作為承辦人。江〇杰因為係蔡〇陽介紹其與蔡碩任認識，故就其打算開發施作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太陽能發電設施時，隨即回報蔡〇陽，並允諾事成後亦支付開發費予蔡〇陽。蔡碩任、陳〇平均明知竹塘鄉公所辦理公用不動產之公開標租作業，應採用採購法之招、決標流程辦理，...
	（2） 詎仍由蔡碩任指示陳〇平配合江〇杰及許〇宏，任由渠等對轄內閒置公有屋頂空間進行光電標租案之評估及規劃。並決定直接將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空間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屋頂之太陽能光電系統發電設置交由許〇宏辦理。蔡碩任、陳〇平基於讓許〇宏得以順利得標承攬以圖許〇宏之不法利益之犯意聯絡，利用小額採購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業者許〇宏議價之規定，刻意將同性質同場域之標案，拆分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將每件招租案之年租金壓低在10萬元以下【擬訂裝置容量約144.8峰瓩(k...
	〈1〉 蔡碩任、陳〇平於110年6月間，對於主管事務，共同擇定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兩場址以辦理屋頂型光電標租案，並有意由江〇杰介紹之許〇宏施作。惟許〇宏經評估後，向江〇杰表示因其公司規模不大，且若需再支付開發費，如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恐無競爭力，因而提出將公有零售市場及竹塘公園風雨球場拆成兩件標案辦理之建議，江〇杰再反應予蔡碩任。蔡碩任、陳〇平均明知超過年租金10萬元以上之標租案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不得意圖規避而分批辦理，復按「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規定意旨，如屬不同標的、不同施...
	〈2〉 嗣陳〇平先於110年8月24日辦理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之內簽，除據許〇宏規劃內容，擬訂裝置容量為144.8峰瓩(kWp)、售電回饋百分比(年租金）為12%外，並比照竹塘公墓標租案將該案租賃期間訂為20年，經逐級呈核最後由蔡碩任決行；同年8月25日由竹塘鄉公所送交提案單至竹塘鄉代會，經竹塘鄉代會審議通過同意招租年限為20年，續於同年10月1日不經公開招標程序逕與許〇宏名下之「永〇公司」議價後簽約。
	〈3〉  陳〇平續於110年10月25日辦理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之內簽，除據許〇宏規劃內容，擬訂裝置容量為98.26峰瓩(kWp)，年租金為12%外，並比照竹塘公墓案將該案租賃期間訂為20年，經逐級呈核最後由蔡碩任決行；11月15日同樣由竹塘鄉公所送交提案單至竹塘鄉代會，經林〇女等代表審議通過同意招租年限為20年，續於111年1月6日不經公開招標程序逕與許〇宏之「豐〇公司」議價，惟蔡碩任將底價上調為15%，經許〇宏同意後雙方簽約。
	〈4〉  綜上，前揭蔡碩任、陳〇平、蔡〇陽、江〇杰及許〇宏等5人所為，共同圖得蔡〇陽77萬9,000元、江〇杰17萬元，及圖利許〇宏之「永〇公司」及「豐〇公司」可收取20年期「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之不法利益預計2,734萬4,240元；迄至113年10月止，已實際獲取不法利益計315萬3,221元，且仍持續收益中。



	(四) 本案相關採購案辦理情形，有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14日府綠用字第1130353017號函，及竹塘鄉公所113年9月26日竹鄉民字第1130010142號函說明在案可稽，蔡碩任於本院115年1月27日詢問時，就有關竹塘公墓標租案，否認有指示紀松村於本案規劃初期，配合協助江〇杰及李〇恂現勘，並事先將標租地目、公墓遷葬清冊及遷葬需求等足以造成不公平競爭之資訊交由江〇杰及李〇恂。亦無指示紀松村、謝〇嫣依江〇杰提供之招標文件稿本，設置標租公告，及於公告前將110年5月4日之行政課內簽及檢附之招標公...
	(五) 惟查，本案相關採購案不法情節，並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在案。竹塘公墓標租案相關圖利洩密犯罪事實並經紀松村、謝〇嫣、江〇杰等人，於偵查中供述在案，其中紀松村說明：「我只有在鄉長辦公室與鄉長蔡碩任、江〇杰討論過竹塘公墓案回饋內容，即竹塘鄉村民集會所興建、以及第六公墓旁農路整治」、「我與江〇杰碰面3次以上，除了我帶他至民政課辦公室找謝〇嫣以外，其他我與江〇杰碰面都是在鄉長辦公室且蔡碩任在場的時候」、「在標前見面(指江〇杰)討論時有問能否提供給公所什麼回饋，...
	(六) 另有關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承辦人陳〇平說明：「鄉長蔡碩任當時在他的辦公室跟我說，請江〇杰、許〇宏協助規劃公有零售市場及風雨球場的太陽能標租案，當時江〇杰及許〇宏都在場，所以我覺得蔡碩任就是指定要將上開兩個標租案給江〇杰、許〇宏承攬，不然不會請他們來協助規劃公有零售市場及風雨球場的太陽能標租案」、「因為蔡碩任並沒有請其他廠商來協助設計規劃上述兩個標案，而且既然都請江〇杰、許〇宏做免費的設計規劃了，按照竹塘鄉公所的慣例就是要給他們承攬上述兩個標案」、「我有跟蔡碩任報告兩件標...
	(七) 綜上，蔡碩任擔任彰化縣竹塘鄉鄉長期間，依前揭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為公務員服務法所規範之人員；其對於鄉公所辦理公有公用不動產標租案，除應善盡監督責任，並應廉潔自持，不得假借權力以圖自身不正利益，殆無疑義；紀松村擔任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承鄉長之命，處理標租案，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亦屬前揭法律規定之規範對象，自應依法行政，不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不正利益。惟查蔡碩任在竹塘公墓標租案上網公告前，即已多次與業者江〇杰見面討論該標租案之詳細情況，並於標租案...

	二、 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於任職期間辦理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收賄圖利特定廠商，違法失職事證明確，行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一) 按鄉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地方制度法第84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第22條第1款規定：公務員對於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之工程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註：原分別規定於該...
	(二) 次依「雲林縣縣有公用不動產短期活化運用作業規範」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採「公開標租：參照……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理」，則雲林縣二崙鄉公所（下稱二崙鄉公所）辦理其公用不動產標租即應適用採購法第6條「機關辦理採購，應該維護公共利益及公平合理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同法第34條第1項前段「機關辦理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第2項「機關辦理招標，不得於開標前洩漏底價，領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數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及同法第37條「...
	(三) 鍾東榮係雲林縣二崙鄉第19屆鄉長，任期自111年12月25日起迄今，其擔任鄉長期間綜理二崙鄉公所業務，並握有二崙鄉公所辦理鄉有不動產標租案決策之權力，於任職期間辦理「雲林縣二崙鄉公所自強果菜市場及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太陽能光電標租案（下稱自強市場標租案），有下列違失行為：
	1、 緣於112年5月間，蔡〇陽向楊〇彬（雲林縣二崙鄉民代表會【下稱二崙鄉代會】主席）引薦江〇杰參標二崙鄉公有土地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招租案件，並約定協助得標及後續相關事宜後朋分賄款。楊〇彬知悉鍾東榮有意將雲林縣二崙鄉自強果菜市場（下稱自強果菜市場）及雲林縣二崙鄉垃圾掩埋場復育地（下稱垃圾掩埋場復育地）公有土地出租予光電業者以太陽能發電收取租金增加財政收入，竟自恃渠與鍾東榮之關係熟稔，且其為二崙鄉代會主席，有召集主持二崙鄉代表大會、質詢、審議預算、排定議案等權限，於112年6月間引薦江〇杰與鍾東榮認...
	2、 112年8月3日及15日江〇杰先後陪同李〇正、李〇恂前往二崙鄉公所會晤鍾東榮討論自強市場標租案，瞭解該標租案之發電容量及二崙鄉公所提出之需求、條件。李〇恂於同年8月15日再次聯繫李〇正討論標租案廠商資格、標租案條件、施工及支付賄款期程，112年8月23日李〇恂再與「統〇公司」協理李〇正電話聯繫確認「凱〇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〇公司」)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僅700kWp，無參與自強市場標租案之競爭力，商議由實績充足之「中〇電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〇電力公司」）出資及出面...
	3、 嗣不知情之自強市場標租案承辦人農業課技士張〇智於112年12月7日將廖〇農擬訂之自強市場標租案招標文件內容以簽呈上陳辦理標租公告期間，鍾東榮竟將標租文件內重要文件即廖〇農、農業課承辦人張〇智製作之「招標須知」及「契約書」之紙本於不詳地點交付予楊〇彬，而洩漏此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楊〇彬於同年12月8日下午交付予蔡〇陽，蔡〇陽復交付予江〇杰，同日傍晚江〇杰於蔡〇陽居所交付予李〇恂，李〇恂前往「凱〇公司」將「招標須知」及「契約書」掃描留存後，於同日夜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掃描...
	4、 嗣於自強市場標租案上網公告日（113年4月26日）前，江〇杰前往二崙鄉公所與鍾東榮會晤，鍾東榮認為之前約定每峰瓩(kWp)2,000元行賄款太低，江〇杰遂與鍾東榮約定提高賄賂金額至每峰瓩(kWp)2,300元，即總金額高達920萬元【契約設置發電容量約4,000峰瓩(kWp)】，且鍾東榮因不放心透過蔡〇陽及楊〇彬轉交行賄款，因此要求江〇杰於標租案完成契約公證後2週內，直接將全數賄款交付予鍾東榮。江〇杰與鍾東榮討論完成後，再與蔡〇陽、李〇恂商議於交付賄款予鍾東榮1個月後，由江〇杰拿取每峰瓩(k...
	5、 因江〇杰認為自強市場標租案有其他潛在廠商加入競爭且招租公告延宕已久未公開招租，為免局勢生變，遂透過楊〇彬聯繫鍾東榮見面，楊〇彬電話中以「一個村民拜託你一個事情」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性質之事項作為暗語，相約鍾東榮於113年4月20日11時許，於雲林縣西螺鎮延平路〇〇號「統一超商興〇門市」與楊〇彬、江〇杰會晤。楊〇彬利用其擔任二崙鄉代會主席之影響力，再次於議場外向鍾東榮進行請託、關說，須盡力讓江〇杰配合之「中〇電力公司」順利得標，請鍾東榮多多幫忙，並詢問鍾東榮自強市場標租案公開上網標租之期程，鍾東...
	6、 自強市場標租案之招、決標及議價程序由二崙鄉公所財行課負責辦理，於113年4月26日上網公告招租，李〇正即依據江〇杰告知之自強果菜市場空地搭建遮蔭停車場範圍、建物高度、建材條件等資訊製作投標文件，同年5月16日開資格標，計有「中〇電力公司」、「晶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〇能源公司）、「凱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〇能源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同年6月3日由江〇杰陪同「中〇電力公司」業務蔡〇軒、王〇文、李〇正及陳〇宇工程師前往二崙鄉公所進行評選簡報。同年6月4日江〇杰透過蔡〇陽與楊〇彬相約該...
	7、 113年6月13日，二崙鄉公所財行課市場管理員廖〇偉以簽呈簽請鍾東榮核定底價，併同承辦人吳〇格於6月14日簽辦底價核定單，並依據3家廠商投標資料投標價額之平均值填載建議底價價額「11%、4,000kWp」，鍾東榮由簽呈得知「中〇電力公司」獲選為第一優勝廠取得優先議價權，明知降低底價價額將減損二崙鄉公所之租金收益，亦知「凱〇公司」因需支付賄款而無法提高投標價額，竟因江〇杰已先行告知「中〇電力公司」投標之回饋金價額為「9％」，故鍾東榮自降底價為「9.5%、4,000kWp」使「中〇電力公司」取得...
	8、 鍾東榮於113年5至6月間某日，向江〇杰表示將透過劉〇正拿取自強市場標租案之賄賂款，並將劉〇正姓名及行動電話手寫於紙條提供予江〇杰，約定交付賄款合計920萬元（4,000kWp×2,300元/kWp），交付行賄款之期程如下：
	（1） 「中〇電力公司」之業務王〇文於113年7月12日與二崙鄉公所完成自強市場標租案簽約及契約公證後，江〇杰於7月26日上午前往彰化縣田尾鄉「茂〇建材行」借用不知情之吳〇偉電話聯繫劉〇正，約定於同日14時許於雲林縣二崙鄉農會停車場交付賄款。李〇恂為避免短期內領取大額現鈔遭銀行質疑或拒絕，透過「凱〇公司」會計蘇〇茹指示不知情之員工許〇杉、廖〇昶於同日上午分別前往台中商業銀行北斗分行自「金〇公司」、友人楊〇周帳戶分別提領大額現鈔313萬、300萬元，同日13時許李〇恂於「凱〇公司」拿取613萬元現金...
	（2） 嗣於同年8月1日13時許，江〇杰再次前往「茂〇建材行」借用不知情之陳〇蕊電話聯繫劉〇正，約定同年8月2日12時許於雲林縣二崙鄉二崙國中對面停車場內交付剩餘賄款，8月2日上午10時許，江〇杰於彰化縣員林市周〇毅公證人事務所旁向李〇恂拿取307萬元現金後，同樣將「現金支出簽收表」交由江〇杰簽名，再由江〇杰前往前開地點交付307萬元現金予劉〇正，並手寫催請二崙鄉公所應提供之資料紙條予劉〇正，請劉〇正轉知鍾東榮協助催件，劉〇正隨即前往鍾東榮上址住處交付賄款及紙條予鍾東榮。鍾東榮將2次收取之賄款存放...


	(四) 本案相關採購案辦理情形，有雲林縣政府113年9月27日府民行一字第1132118485號函復說明在案可稽。相關不法情節，並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在案。鍾東榮於本院115年1月27日詢問時，坦承有上開收賄之事實，其說明略以：「是江〇杰先找人打電話通知我去拿，我才請劉〇正去拿，廠商交付回饋金第一次是600萬，第二次是280萬(總共是880萬元)」、「光電回饋金是廠商主動要給我的，我有看到但未點數，也沒有細問他是要回饋給我個人或是給鄉公所。那當中有70萬元...
	(五) 綜上，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於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上辦理公有不動產標租案機會，勾串光電開發商，將自強市場標租案之契約條件、回饋項目等於招租公告前應保密之招標文件內容洩漏予業者，並達成自強市場標租案行收賄款之期約，使其屬意之光電廠商取得標案，因而獲得不法利益920萬元，並圖利光電廠商，上述行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違法失職事證明確，行為已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三、 本案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及雲林縣二崙鄉鄉長等人任職期間圖利、背信及收受賄賂等情，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妥予處理，又對於相關承辦人員之行政違失責任，亦應依法議處。而本案顯見政府機關內部監督防弊機制欠缺，有違國家設置政風機構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之本旨，亦有待積極檢討改進。
	(一) 按採購法第59條規定：「（第1項）廠商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成立。（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二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五、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第102條第3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
	(二) 查，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在竹塘公墓標租案上網公告前，即已多次與業者江〇杰見面討論該標租案之詳細情況，並於標租案招標前，將竹塘鄉公所民政課內簽暨附件招標公告稿影本及底價洩漏給業者。在竹塘鄉公有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蔡碩任事先將標案交由業者許〇宏評估及規劃，並刻意將同性質同場域之標案，拆分為竹塘零售市場屋頂案及竹塘風雨球場屋頂案等2件太陽能光電招租案，將每件招租案之年租金壓低在10萬元以下，據以辦理標租作業，利用小額採購不需上網公告即可逕與業者許〇宏議價之規定，讓業者許〇宏...
	(三) 另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業以涉犯圖利罪及洩密罪起訴本案相關承辦人員，倘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就本案標租案承辦人為有罪判決，就相關承辦人員之行政違失責任，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仍應督促竹塘鄉公所及二崙鄉公所依法議處。此外，彰化縣政府陳報有關竹塘鄉鄉長蔡碩任於112年至113年間不當使用公務車獲2,314元不法利益，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4年度偵字第153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部分，彰化縣政府亦應督促竹塘鄉公所妥予檢討改進。又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廉政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機關有關之貪...


	參、  處理辦法：
	一、 調查意見一、二，有關彰化縣竹塘鄉鄉長蔡碩任、彰化縣竹塘鄉公所民政課課長紀松村及雲林縣二崙鄉鄉長鍾東榮違失部分，業經提案彈劾通過。
	二、 調查意見三，函請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督促彰化縣竹塘鄉公所、雲林縣二崙鄉公所妥處並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  另本案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主席林〇女、雲林縣二崙鄉民代表會主席楊〇彬等，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629等號起訴書提起公訴，是否涉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部分，送請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另案處理。
	四、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不含附表)，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